
重 要 提 示

倘若　閣下對本文件的內容有任何疑問，應諮詢　閣下的股票經紀、銀行經理、律師、專業會計師或其他獨立專
業顧問。

置富產業信託
（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04條獲認可的香港集體投資計劃）

由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以介紹形式上市
股份代號：778

聯席上市代理人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對本文件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分內
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文件乃就置富產業信託的基金單位以介紹形式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而刊發，本文件載有根據房地
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以及適用於此上市形式的香港聯合交易所證券上市規則規定提供的有關資料。

本文件並不構成提呈發售，亦非旨在邀請認購置富產業信託的基金單位，且亦無配發任何該等基金單位，以圖向公
眾人士提呈發售或邀請認購所述任何基金單位。目前概無任何置富產業信託的基金單位因刊發本文件或據此而配發
或發行。

有關置富產業信託的基金單位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後的上市、登記、買賣及交收的建議安排的資料，載
於本文件第19節（「上市、登記、買賣及交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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